
高平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公示信息（2024年1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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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郭
振
虎

自
然
人

身份
证

晋高交
综罚

[2024]
1号

《山西
省治理
道路货
物运输
源头超
限超载
办法》
第十三

条

2024年1月4日17时
59分，我队在高平市浩
王线陈区路口正常监督
检查时，发现郭振虎驾
驶的晋E85712重型自卸
货车疑似超限超载车
辆，我队执法人员引导
该车至狼儿掌超限检测
站称重检测，车货总重
70.2吨，超出限定标准

39.2吨，超限率为
126.45%，该车辆为四轴
车，装载货物为石粉，
从陵川县礼义镇出发送
至高平市唐庄村。经我
队执法人员调查核实，
郭振虎存在未随车携带
货物装载单驾驶超载车
辆进行超载运输活动的

行为。

《山西省
治理道路
货物运输
源头超限
超载办法
》第十九
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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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张
玲
贵

自
然
人

身份
证

晋高交
综罚

[2024]
2号

《山西
省治理
道路货
物运输
源头超
限超载
办法》
第十三

条

2024年01月10日20时15
分，我队在高平市长晋
一级路马村路口正常监
督检查时，发现张玲贵
驾驶的晋E58509重型自
卸货车疑似超限超载车
辆，我队引导该车至狼
儿掌超限检测站称重检
测，经称重检测，车货
总重61.4吨，超出限定
标准30.4吨，超限率
98.06%，该车为四轴

车，装载货物为石子，
从长治市壶关县东井岭
出发送至晋城市泽州县
巴公镇，驾驶员张玲贵
未随车携带货物装载单
。经调查核实，张玲贵
存在未随车携带货物装
载单驾驶超载车辆进行
超载运输活动的行为。

《山西省
治理道路
货物运输
源头超限
超载办法
》第十九
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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